
河池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

河新冠防指办〔2021〕13号

河池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
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县（区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，市直、驻河池中直区直各

单位：

当前，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、局部暴发的态势，疫情防控

形势严峻复杂。为强化做好区外返来河池人员，确诊病例、疑似

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，复阳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、

其他一般接触者、外地来函来电协查协管人员等重点人员的排查

和管控工作，坚决遏制疫情传播和扩散蔓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立即激活运转联防联控指挥体系

按照“临战状态”等级响应，各县（区）联防联控组要按照应

急响应要求，激活指挥体系，切实让联防联控指挥体系动起来、

运转畅、防控好，切实落实桂新冠防〔2021〕2号的各项工作要

求，落实 24小时应急值守、来函协查、数据推送排查、社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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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、行业场所监管、集中和居家隔离管理、疫情防控“日报告、

零报告”、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台账等工作。

二、严格对区外返来人员排查管控

（一）切实落实区外返来人员的主动报备。要广泛宣传，精

心指导，激发区外返来人员主动报备的积极性，做好对主动报备

来电咨询指导、登记上报、落实健康管理服务措施等。

（二）切实落实区外返来人员的网格排查。要压实网格员的

工作责任，积极主动深入社区网格排查、登门访问，及时发现和

教育告诫区外返来不主动报备人员；对深入网格排查出来的重点

关注人员要严格按照要求分类管理管控、及时登记上报。

（三）切实落实区外返来人员的核酸检测。对区外返来人员

要求做一次核酸检测，并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对应管控措施。

（四）市直、驻河池中直区直各单位要严格开展内部排查，

对有从区外来返河池的干部、职工、第三方服务机构人员，来返

后 12小时内向单位和社区报告，纳入社区管理，接受健康服务

管理。

三、严格来函协查和大数据推送的落地管控

（一）按照重点关注人员协查管理要求，落实来函协查及时

核查、落地管控、24小时上报、异地去函排查、反馈来函单位

等工作。

（二）切实落实大数据推送核查工作。对上级相关部门推送

的关联大数据必须及时核查排查、分类分级管理、及时登记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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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对各种宴会群体聚会的管控

随着中国传统节日“中元节”“中秋节”和“国庆节”等节假日

的即将到来，人员聚集趋势增多，必须严格各种宴会（特别是有

区外返来人员参与）群体聚会的管控防控。

（一）严格对节日群体聚会的管控。

（二）严格对各种宴会的管控，倡导简办婚丧嫁娶，严禁“升

学宴”“谢师宴”等非必要聚餐活动，减少人员聚集。

（三）严格减少大型聚集性活动的举办，减少会议举办次数

及规模。

五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行业场所监管

（一）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压实行业监管部门的主体责任，

落实疫情防控监管职责。

（二)监督行业场所落实业主责任，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核对

实名出入和实行“二码联查”制度。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医疗机构、

车站、景区景点、养老院、学校、宾馆酒店、商场超市、银行、

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剧院影院、娱乐场所及各类办事大厅等人员密

集的公共场所，相关场所查验人员在查验健康码的同时查验疫苗

接种记录并进行登记、动员及时接种疫苗。

（三）督促执行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《公众和重点职业人

群戴口罩指引（2021 年 8 月版）》，科学引导群众佩戴口罩、督

促执行好“一米线”、用公筷等措施，强化场所卫生清洁及预防性

消毒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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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严格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管理措施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（第八版）》“新

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指南”、“集中隔离管理规范”在科学选

址、场所建设、人员配备、值班安排、管理要求等各方面严格集

中隔离场所管理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《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指南》“居家

隔离管理措施”规定，对居家隔离人员，管控人员、网格员必须

切实严格按照要求，建立管控台账，每日登记、管理管控到位。

河池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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